
機構線上簽到 QR code



桃園市 112 年度
居家護理所

督導考核機構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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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： 112 年 10 月 11 日 (星期三 ) 

時間：上午 11時

主席：長期照護科科長 余正麗



會議議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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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內容 項目

10:50-11:00 112度本市受督考居家護理所線上簽到

11:00-11:10 主席致詞

11:10-11:30
112年度居家護理所督考
指標及評核方式說明

指標說明

11:30-12:00 意見交流

12： 00 散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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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112 年居家護理所督導考核配合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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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考資料準備

•請於 10月 26 日前將

資料依序彙整訂裝成

冊併附電子檔 (光碟

或隨身碟或電子郵

件 )寄至本局長期照

護科。

※提供之資料請雙面列印。

資料請依下列順序彙整成一式 3份：
1.封面
2.基本資料表
3.機構自評表
  ( 雙面列印，長邊翻頁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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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考機構注意事項 (1/2)

• 為避免干擾及影響公正性，於督考前不公佈委員名單，請受

考機構勿詢問。

• 依照督導考核項目和指標，分類分冊備齊文件資料。

• 熟悉每項文件和資料，以隨時回答委員的提問。

• 檢視各項資料之正確性與完備性，恕不接受事後補件。

• 負責督考指標相關陪評人員請全程參與。

• 督導考核當日務必按表定行程進行。

• 為落實利益迴避原則，督考現場請勿準備點心或致贈督考委

員紀念品或交換名片。

• 請勿於督考時與委員討論個人或機構後續合作等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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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考機構注意事項 (2/2)

• 請機構切勿自行替委員支付任何餐飲費用。

• 督考當日非公開活動，禁止全程錄影、錄音，機構若需要拍

照，請事先告知。

• 督考當日若遇颱風或其他不可抗拒之災害，以受考機構及督

考委員所屬縣市主管機關發布停止上班，則取消當日督考行

程，再擇期辦理。



1.機構對督導考核成績有疑義時，應於收文後 1週內提出申覆，
  逾期不受理，申覆表可至桃園市政府衛生局長期照護網下
載。

2.申請之內容填寫務必請完整，並由機構負責人本人親自簽名
及蓋章後始再受理。

3.理性針對問題，提供真實資料以回應，切勿訴諸非理性訴求
或牽扯人身攻擊。

4.在督導考核合格效期之機構，有不符合機構設置標準、發生
重大違規事件者，得註銷合格資格；所稱發生重大違規事件
之處理與認定，由縣 (市 )衛生局審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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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導考核申覆、註銷合格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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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居家護理所督導考核指標說明



1. 112 年度居家護理所督考指標參考 112 年度評鑑項目，並經今年度督考委員共識
會討論後制定。

2. 督考指標資料準備區間為 111 年 1 月 1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。
3. 督考結果僅公告結果「合格」 (70 分以上 )或「不合格」 (70 分以下 )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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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度居家護理所督考指標說明

 督導考核指標配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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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度居家護理所督考指標說明

※詳見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112 年度居家護理所督導考核及輔導基準評核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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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 112 年度居家護理所督導考核流程 (10/30 至
11/13)

經營管理組、照護服務組當日督導考核流程



13

參、意見交流

提問表單
(10/11-10/13中午
12:00截止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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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結束
謝謝與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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